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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主题内容与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用显微镜法和图像分析仪法测定碳纤维增强塑料纤维体积含量的试验设备和材料、

试样及制备、试验步骤、试验结果计算及试验报告等.

    本标准适用于测定单向、正交及多向铺层的碳纤维增强塑料的纤维体积含量。芳纶和玻璃纤维增强
塑料也可参照采用。本标准不适用于织物增强塑料。

2 试验原理

    本方法是在碳纤维增强塑料上取一与纤维轴向垂直的截面作为试样，进行磨平抛光，用光学显微镜

或图像分析仪测定纤维所占面积与观测面积，二者之比的百分数值，即为该试样的纤维体积含量。

3 试验用设备和材料

3.1试验用设备
3.1.1 图像分析仪:具有定量测量分析软件(颗粒面积、面积百分比)和数据处理系统，放大倍数和分辨
率能满足试验要求。

3.1.2 金相显微镜:能放大到1 200倍以上;
3，，3 计数器;

3.1.4 求积仪;

3.1.5 金相磨片及抛光设备。

3.2 试验用材料

3.2.1 包埋材料，可用室温固化的环氧树脂体系。

3.2.2 水磨砂纸，选用No. 320,400A00,800 4种。
3.2.3 抛光织物，选用丝绒、呢料等。
3.2.4 抛光膏，选用w1,wo. 5人造金刚石研磨膏。

试样及制备

4.1 取样

4.1.1 单向辅层试样，沿垂直于纤维轴向的横截面取样，长为20 mm、宽为10 mm、高为试祥厚度。

4.1.2 正交及多向铺层试样，每一铺层方向按照4.1.1取样。

4.1.3 试样在切取过程中应防止分层、开裂等现象。每组试样不少于3个。

4.2 制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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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试样的固定

    试样用包埋材料镶嵌或用钢片做成的夹具固定。

4.2.2 试样磨平与抛光

    将固定好的试样在磨光机上依次用粗到细的水磨砂纸在流动水下湿磨。而后在抛光机上用适当的
抛光织物和抛光膏抛光，直至试样截面上纤维形貌在显微镜下清晰可见为止。

试验步骤

5.1 图像分析仪法

5.1.1 将抛光好的试样置于图像分析仪的载物台上。

5.1.2 调节视野亮度及聚焦平面以获得清晰的纤维截面形貌。视野内不得有空隙。

5.1.3 调节图像分析仪的放大倍数到500倍以上，并能清晰区分单根纤维。

5.1.4 测定纤维所占面积与观测面积之比的百分数值并记录试验结果。每个试样不少于3个视野。

5.2 显微镜法

5.2.1 将抛光好的试祥置于金相显微镜的载物台上。

5.2.2 在200倍下每个试样摄取3个视野的照片各一张，用来测定各视野中观测面积及其内的纤维根
数。视野内不得有空隙。

5.2.3在1 20。倍(或大于1 200倍)下摄取显微照片一张，用来测定纤维的平均截面积。

5.2.4 在按5.2.2摄得的照片上用色笔借助电子计数器或手欺计数器，对观测面积内的纤维逐根点

数。观测面积边缘纤维，大于半根者以一根计，小于半根者不计。

5.2.5 在按5. 2. 3摄得的照片上用求积仪或其他方法求得25根纤维的平均截面积。如纤维为圆形截

面，可测量直径来计算截面积。

6 试验结果的计算

6.1 图像分析法

6.1.1 每组试样的纤维体积含量以各个视野中观测面积内测定结果的平均值及标准差和离散系数为

试验结果 。

6.1.2

式中:

6.1.3

纤维体积含量的平均值v，按式(1)计算:

                                          V,=

V,— 纤维体积含量的平均值，%;
  n— 每组试样视野个数;

V,;— 第i个视野内纤维体积含量，%。

  纤维体积含量的标准差S按式((2)计算:

全V,;
(1)

4‘ ········。·⋯ ‘.···⋯ ⋯ (2)

式中:V�S, n— 同式(1),

6.1.4 纤维体积含量的离散系数Cv(%)按式((3)计算:

C�
    S

= 月弓犷 入
    vf

100 (3)

式中:V,— 同式(1);

      S— 同式(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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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微镜法

  每个视野中观测面积内的纤维体积含量v,(%)按式(4)计算:

N ·A
X 100 (4)

式中:Vf— 每个视野中观测面积内的纤维体积含量，%;
      N— 观测面积内的纤维根数;

      A— 单根纤维的平均截面积> }Cm' >

      A— 观测面积，Km %

6.2. 2 按6.1.1至6.1.4计算每组试样的纤维体积含量的平均值、标准差和离散系数。

了 试验报告

试验报告应包括以下内容:

    试样编号、外观质量和数量;

b. 试验温度、相对湿度;

c. 试验方法标准;

d， 试验结果;

e. 试验人员、日期及其他。

附加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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